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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价单位名称 湖州鼎晟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评价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湖州鼎晟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安全预评价报告/天为〔评〕字 22-10-32 号 

项目简介 

（含图片） 

湖州鼎晟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城南工业园区，成

立于 2022 年 8 月 8 日，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法定代表人王品林。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储能技术服务，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湖州鼎晟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拟租用位于长兴县和平镇城南工业功能区天鸿医

疗器械 5 号闲置厂房 4415 平方米进行生产，拟投资 3000 万元，新购置粗碎机、

粉磨设备、混合机、空压机、检测设备、包装机等生产设备及辅助设备，待项目

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 10000 吨锂离子电池专用储能材料，年销售收入 15000

万元，税收 520 万元，年利润 3000 万元。 

本项目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取得了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表（项目代码

2208-330522-04-01-282961），备案机关为长兴县发展和改革局，总平面布置图由

江苏汉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进行设计。 

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本项目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包括：柴油（叉车

用），不涉及储存，本项目产品锂离子电池专用储能材料不属于危险化学品。根

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国务院令第 645 号修订）、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7 号，

第 89 号修订），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2019 修订）本项

目所属行业属于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未列入《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

目录》（2013 年版），使用的危险化学品柴油未列入《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

准（2013 年版）》目录中，不需要领取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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